調查報告【公布版】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74679578][bookmark: _Toc82873232][bookmark: _Toc82874408][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訴，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113年度發生新臺幣60.08億元之巨額稅前虧損，究虧損原因為何？農業部係該公司持股約4成之大股東，且係該公司之監理機關，是否落實對該公司之監理？是否督導公股代表確實履行職責？另該公司董事會因前述虧損，決議對前董事長等人核予懲處，是否妥適？懲處結果與違失情節是否相當？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74679593][bookmark: _Toc82874427][bookmark: _Toc166072825][bookmark: _Toc166165472]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本案經分別函請農業部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提供相關說明與卷證資料，於民國(下同)114年9月25日詢問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農業金庫）前總經理蘇佐政後，即於同年10月1日詢問農業部代表農業金融署(下稱農金署)署長李聰勇及農業金庫董事長簡展穎等主管人員，已完成調查。茲將意見臚陳於下：
[bookmark: _Toc214025095][bookmark: _Toc166072826][bookmark: _Toc166165473][bookmark: _Toc2400393][bookmark: _Toc4316187][bookmark: _Toc4473328][bookmark: _Toc69556895][bookmark: _Toc69556944][bookmark: _Toc69609818][bookmark: _Toc70241814][bookmark: _Toc70242203]政府要求農業金庫負擔政策任務，收受信用部轉存款，並對其資金融通與輔導，以穩定農業金融。然農業金庫對於農漁會信用部轉存款之存入與流出，不論是時間或金額，均無從置喙，所收受存款之資金成本，遠高於同業，而放款後之餘裕資金，須積極創造獲利，以支應資金成本，相較於其他金融同業，顯然面對更為沉重之經營壓力。詎農業部多年來，顯未對已成立20年之農業金庫，就其收受信用部轉存款政策任務所造成之重大經營壓力，建立相關因應與配套措施，或提供充分與足夠之協助，俾利其拓展放款業務，或降低外幣負債成本及匯率波動干擾等風險，以加速去化轉存款資金並有效提升收益，致農業金庫始終以極為有限之營業據點、未設置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情況下，為承擔政策任務而背負遠高於其他金融同業之資金成本，面臨沉重之經營壓力，長期處於相對艱困之經營環境中，核有重大疏失。
[bookmark: _Toc214534794][bookmark: _Toc214604628][bookmark: _Toc214605544][bookmark: _Toc214956439][bookmark: _Toc216167101][bookmark: _Toc216432117]依農業金融法(下稱農金法)第31條第4項前段規定，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下稱信用部）之餘裕資金，應至少3/4轉存農業金庫；同條第5項規定，信用部營運資金融通，除情況緊急並經農業金庫同意者外，應向農業金庫申請。復依農業部據農金法第28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金轉存辦法」第10條規定，存款存期每次以1年以內為限，並按收受轉存款金融機構之存款牌告利率機動計息。
[bookmark: _Toc214534795][bookmark: _Toc214604629][bookmark: _Toc214605545][bookmark: _Toc214956440][bookmark: _Toc216167102][bookmark: _Toc216432118]經統計農業金庫自108年迄114年第3季，各年度所支付信用部轉存款利息費用分別為新臺幣(下同)52億元至111億元不等，其分別占農業金庫全部利息費用之52％至91％之間不等。換言之，農業金庫所支付之利息費用中，超過半數是支付給信用部轉存款之利息費用，占比最高之年度甚至超過9成。
[bookmark: _Toc214534796][bookmark: _Toc214604630][bookmark: _Toc214605546][bookmark: _Toc214956441][bookmark: _Toc216167103][bookmark: _Toc216432119]109年至110年間，信用部轉存款大幅湧入，農業金庫營業據點有限，同期間之放款無法快速去化大幅增加之轉存款，當時1年期轉存款利率約0.75％，若投資國內政府公債7~10年期，其利率約介於0.25~0.28％之間，其資金成本明顯高於投資收益為負利差，所衍生的利率風險均將由農業金庫自行承擔，又須隨時留意流動性風險。故農業金庫當時考量投資外幣債券之正利差，約介於0.4％~1％之間，為因應運用資金壓力及維持投資利差，爰自110年起開始增加外幣債券投資，將部分資金配置於外幣債券(包含美元及澳幣政府債券)，而外幣政府債券多為固定利率商品，為提高資金運用效益，也因此形成農業金庫投資固定利率商品比重較高之情形。然110年以來，全球經濟環境變數增多，包括COVID-19疫情持續延燒、地緣政治緊張及通膨升溫。尤其因111年3月起美國暴力升息，累計升息21碼（5.25％），受利率於短時間內大幅攀升影響，投資外幣固定利率債券商品之金融機構多出現投資虧損，農業金庫自111年8月投資部位出現負利差，虧損金額並逐漸擴大，截至113年底虧損金額已高達60.08億元。農業部於約詢後書面函復本院時，亦表示造成負利差之原因，為農業金庫基於收受信用部轉存款之法定任務。自108年底迄今各年度之國內、外債券利率，如下圖所示。
年(季)底
％

[bookmark: _Hlk214260772]108年迄今我國與美國利率概況
資料來源：農業部。
[bookmark: _Toc214534798][bookmark: _Toc214604632][bookmark: _Toc214605548][bookmark: _Toc214956443][bookmark: _Toc216167105][bookmark: _Toc216432121]此外，農業金庫於94年5月成立迄今已20年，而迄未設置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下稱OBU），導致農業金庫無法如同國內已設置OBU之銀行，可憑藉由其本身信用評等，擴大同業拆款及外幣附買回交易(下稱RP)，並吸收境外較低成本美元資金，以降低外幣負債成本及匯率波動干擾風險，亦無法透過OBU拓展放款，例如參加國內銀行同業利差收益較高的OBU聯貸案及國內大型企業之海外融資，以加速去化餘裕資金並提升收益。以本案而言，農業金庫當時迫於運用資金壓力，投資策略上將資金配置於中長期固定利率債券，投資部位形成以短支長結構及錯幣操作。於利率持續上升期間，以短支長結構勢將導致資金成本不斷上升；而因農業金庫缺乏投資外幣固定利率債券商品之外幣資金，僅能以錯幣操作，將新臺幣資金透過換匯交易(FXSWAP)將其轉換為外幣，以支應外幣資產投資，更導致投資相同之外幣債券商品，農業金庫之資金成本始終高於國內其他銀行之資金成本。
[bookmark: _Toc216167106][bookmark: _Toc216432122][bookmark: _Toc214534799][bookmark: _Toc214604633][bookmark: _Toc214605549][bookmark: _Toc214956444]經查，農業金庫各年度增加之轉存款，除配置於放款外，餘裕資金透過財務投資運用；減少之轉存款，則以餘裕資金或透過資金調度及降低財務投資來支應。農業金庫對於農漁會信用部轉存款之存入與流出，不論是時間或金額，均無從置喙，以113年為例，農業金庫所收受存款之資金成本，估計較同業高出約33億元；又因營業據點有限，放款不易快速去化大幅增加之轉存款，於資金成本遠高於其他金融同業情況下，放款後之餘裕資金亦屬被動，然須積極創造獲利，以支應資金成本，又須隨時留意流動性風險，經營上處於極為不利之情勢。此外，因農業金庫遲未設置OBU，無法如同國內已設置OBU之銀行，擴大同業拆款及外幣RP交易，並吸收境外較低成本美元資金，以降低外幣負債成本及匯率波動干擾風險，亦無法透過OBU拓展放款，參加國內銀行同業利差收益較高的OBU聯貸案及國內大型企業之海外融資，以加速去化餘裕資金並提升收益。爰農業金庫長久以來，始終有須透過投資創造高獲利，以支應資金成本之沉重壓力。政府要求農業金庫負擔政策任務，收受信用部轉存款，並對其資金融通與輔導，以穩定農業金融；惟農業部多年來，顯未對已成立20年之農業金庫，就其收受信用部轉存款政策任務所造成之重大經營壓力，建立相關因應與配套措施，或提供充分與足夠之協助，俾利其拓展放款業務，或降低外幣負債成本及匯率波動干擾等風險，以加速去化轉存款資金並有效提升收益，致農業金庫始終以極為有限之營業據點、未設置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情況下，為承擔政策任務而背負遠高於其他金融同業之資金成本，面臨沉重之經營壓力，長期處於較其他金融同業更為艱困之經營環境中，核有重大疏失。

[bookmark: _Hlk216430947]依據行政院於110年1月22日修正之「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公務人員在職務上對民營事業機構有直接監督關係者，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務。但主管機關於其董、監事遴派管理考核要點中，明確定有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管理規定者，則除主管機關首長、副首長外，其餘公務人員不受限制。惟查，農業部訂定之「農業部派兼公民營事業與財團及社團法人董監事人員遴派及考核要點」中，除規定部長、次長以外之公務人員，依「機關遴派（聘）公務員兼任職務上具直接監督關係事業機構董監事檢查表」檢查無不得遴派之情事者，不在此限外，未見依上開行政院之規定要求，明確定有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管理規定，即遴派對農業金庫有直接監督關係之農金署副署長兼任農業金庫董事，顯與上開行政院之規定未盡相合。尤其以金融監理而言，農金署對農業金庫係採取高強度之監理作為，嚴密監督農業金庫營運狀況，由農金署高階主管擔任農業金庫常務董事，全程參與農業金庫之經營決策過程，實有球員兼裁判之重大疑慮，核有未當，顯應檢討改進。
[bookmark: _Toc214534801][bookmark: _Toc214604635][bookmark: _Toc214605551][bookmark: _Toc214956446][bookmark: _Toc216167108][bookmark: _Toc216432124]行政院於110年1月22日以院授人培字第11062000041號函，修正「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第1點規定為：「關於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董、監事部分：（一）公務人員在職務上對民營事業機構有直接監督關係者，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務。但主管機關於其董、監事遴派管理考核要點中，明確定有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管理規定者，除主管機關首長、副首長外，其餘公務人員不受限制。……」修正第1點規定之說明略以：「公務人員在職務上對民營事業機構有直接監督關係者，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務。惟考量時空環境變遷、公務員兼任事業機構董監事之態樣不盡相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已大幅修正、公務員兼任董監事僅支領兼職費、兼職數亦有限制、公務員離職後須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旋轉門條款及各事業公司治理興利之需要等因素，放寬主管機關如就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訂有明確管理規定，例外得予遴派主管機關首長、副首長以外之公務人員兼任，爰增訂第1款但書規定。」爰主管機關若於其董、監事遴派管理考核要點中，明確定有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管理規定者，除主管機關首長、副首長外，其餘公務人員即可不受在職務上對民營事業機構有直接監督關係者，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務規定之限制。
[bookmark: _Toc214534802][bookmark: _Toc214604636][bookmark: _Toc214605552][bookmark: _Toc214956447][bookmark: _Toc216167109][bookmark: _Toc216432125]依據農金法規定，農業金庫為農業金融機構，農業部為農業金融機構之中央主管機關，而農業部為辦理農業金融及農業保險業務，特設農金署，依該署組織法第2條規定，該署掌理事項，包括：農業金融與農業保險政策與法規之規劃、研擬、執行及監督，以及農業金融機構之監督、管理、檢查、輔導、考核、聯繫、協調與配合措施之規劃及督導等。查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2年8月1日改制為農業部，以下稱農業部）於110年12月核派前農業金融局（農業金融局112年8月1日改制為農金署）副局長（下稱副署長）擔任農業金庫第5屆董事（任期110年12月27日至114年12月26日），因農金署係直接監督農業金庫，且農業金庫經營之業務項目，為農金法所明定與經農金署核准辦理之業務，爰本院詢問農業部遴派（聘）職務上具直接監督關係之公務員兼任農業金庫董、監事時，於該部董、監事遴派（聘）相關管理要點中，是否明確定有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管理規定，以及法規名稱、具體條文與規定內容，農業部表示：
1、 [bookmark: _Toc214534803][bookmark: _Toc214604637][bookmark: _Toc214605553][bookmark: _Toc214956448][bookmark: _Toc216167110][bookmark: _Toc216432126]依「農業部派兼公民營事業與財團及社團法人董監事人員遴派及考核要點」第3點第1款第1目規定，職務上對該部投資之民營事業機構有直接監督關係者，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務。但部長、次長以外之公務人員，依「機關遴派（聘）公務員兼任職務上具直接監督關係事業機構董監事檢查表」檢查無不得遴派之情事者，不在此限。
2、 [bookmark: _Toc214534804][bookmark: _Toc214604638][bookmark: _Toc214605554][bookmark: _Toc214956449][bookmark: _Toc216167111][bookmark: _Toc216432127]前開檢查表包含公務員兼任事業董事(或監事)之必要性、被派兼之公務員對其兼任之事業是否有投資持股情形、已充分瞭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公務員相關法令等規定，及執行職務有利益迴避等檢查事項。
[bookmark: _Toc214534805][bookmark: _Toc214604639][bookmark: _Toc214605555][bookmark: _Toc214956450][bookmark: _Toc216167112][bookmark: _Toc216432128]依據行政院於110年1月22日修正之「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公務人員在職務上對民營事業機構有直接監督關係者，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務。但主管機關於其董、監事遴派管理考核要點中，明確定有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管理規定者，則除主管機關首長、副首長外，其餘公務人員不受限制。惟查，農業部訂定之「農業部派兼公民營事業與財團及社團法人董監事人員遴派及考核要點」，除於第3點第1款第1目規定，部長、次長以外之公務人員，依「機關遴派（聘）公務員兼任職務上具直接監督關係事業機構董監事檢查表」檢查無不得遴派之情事者，不在此限外，未見依上開「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第1點規定之要求，明確定有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管理規定，即遴派主管機關首長、副首長以外之農金署副署長兼任農業金庫第5屆董事（任期為110年12月27日至114年12月26日），顯與上述行政院之規定未盡相合。此外，機關首長與當事人縱於填寫「機關遴派（聘）公務員兼任職務上具直接監督關係事業機構董監事檢查表」時，認無不得遴派之情事，並認為被派兼之公務員對其兼任之事業是否有投資持股情形、已充分瞭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公務員相關法令等規定，及執行職務有利益迴避等檢查事項，然此並不等於可據以取代應於董、監事遴派管理考核要點中，建立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管理規定等具體規範之作為。尤其以金融監理而言，農金署對農業金庫係採取高強度之監理作為，嚴密監督農業金庫營運狀況，農業部卻未建立職權行使衝突禁止、防止個人利益輸送及課責等管理規定等相關規範，即核派農金署高階主管兼任農業金庫董事，並自112年3月22日起擔任常務董事，全程參與農業金庫之經營決策過程，致農金署有球員兼裁判之重大疑慮，核有未當，顯應檢討改進。

[bookmark: _Hlk216431781]本案農業金庫依農業部之要求檢討人員責任，係該部職權本院予以尊重，然農業金庫於辦理懲處案件過程中，竟出現未以正式書面通知當事人到場或提出說明之作法，已有欠妥；嗣部分當事人表明不陳述意見後，詎農業金庫臨時修正提報董事會之議案內容，變更懲處種類，其雖經該次董事會通過，然相關程序與結果，是否周妥、公允，以及農業部對農業金庫虧損產生之改善結構問題等，均不無研酌餘地。
[bookmark: _Toc213664155][bookmark: _Toc213827062][bookmark: _Toc214025109][bookmark: _Toc214028010][bookmark: _Toc214134922][bookmark: _Toc214259061][bookmark: _Toc214534807][bookmark: _Toc214604641][bookmark: _Toc214605557][bookmark: _Toc214956452][bookmark: _Toc216167114][bookmark: _Toc216432130]農業部114年2月10日以農授金字第1140200989 號函請農業金庫就113年度稅前虧損60.08億元，釐清財務操作及風險管理有無疏失，並檢討相關人員責任；該部嗣於114年4月24日再以農授金字第1140209444號函，再次要求儘速檢討相關人員責任。
3、 [bookmark: _Toc214025110][bookmark: _Toc214028011][bookmark: _Toc214134923][bookmark: _Toc214259062][bookmark: _Toc214534808][bookmark: _Toc214604642][bookmark: _Toc214605558][bookmark: _Toc214956453][bookmark: _Toc216167115][bookmark: _Toc216432131]農業金庫114年4月提出本案113年財務操作及風險管理檢討報告，檢討財務操作虧損原因、提出內部調查與行政懲處建議，以及改善措施等。依農業金庫董事會稽核室對113年財務操作及風險管理調查情形，投資商品尚符合交易時相關規定，惟少數個案發生授權額度核定層級、敘明承作理由及留存核章軌跡之疏漏；檢討報告之行政懲處建議(略)。
[bookmark: _Toc214025115][bookmark: _Toc214028016][bookmark: _Toc214134928][bookmark: _Toc214259067][bookmark: _Toc214534813][bookmark: _Toc214604647][bookmark: _Toc214605563][bookmark: _Toc214956458][bookmark: _Toc216167120][bookmark: _Toc216432136]農業部要求農業金庫檢討人員行政責任，本院本應尊重，惟查：
4、 [bookmark: _Toc214025116][bookmark: _Toc214028017][bookmark: _Toc214134929][bookmark: _Toc214259068][bookmark: _Toc214534814][bookmark: _Toc214604648][bookmark: _Toc214605564][bookmark: _Toc214956459][bookmark: _Toc216167121][bookmark: _Toc216432137]111年於通貨膨脹壓力下，多國中央銀行啟動升息，帶動債券殖利率大幅走升。我國壽險業國外投資餘額及占比甚高，並以債券為主，其占運用資金比率多逾6成，致因所投資之債券價券價格下跌，產生評價損失，而造成其淨值減少。金管會於111年10月11日發布之「保險業進行金融資產重分類應依IFRS 9金融工具規定及會基會參考指引辦理」新聞稿，表示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已於111年10月7日就「保險業因國際經濟情勢劇變致生管理金融資產之經營模式改變所衍生之金融資產重分類疑義」提供參考指引，保險業如擬進行金融資產重分類，應依IFRS 9相關規範及該參考指引辦理，金管會並將要求提列特別盈餘公積。除壽險業外，據金管會統計，本國銀行113年底因國外投資，亦提列相當金額之評價或減損。
5、 [bookmark: _Toc214025117][bookmark: _Toc214028018][bookmark: _Toc214134930][bookmark: _Toc214259069][bookmark: _Toc214534815][bookmark: _Toc214604649][bookmark: _Toc214605565][bookmark: _Toc214956460][bookmark: _Toc216167122][bookmark: _Toc216432138]同期間，國內其他金融同業亦均遭受負利差之侵蝕，惟其他金融同業係以自有外幣投資，而農業金庫僅得以拆款、附條件交易、換匯方式取得外幣投資，故遭受利差損失較為嚴重，且其他金融同業尚有交換交易(SWAP)獲利、股票投資之資本利得與股息收入及理財收入挹注盈餘，可相當程度抵銷負利差之損失。國內其他金融同業，不乏債券投資評價遭受巨額損失之例，與農業金庫經營模式相近的日本農林中央金庫也同樣面臨挑戰，其所持有外幣債券亦出現鉅額虧損，其在股東的理解與協助下，於114年3月底前完成籌措5千億日圓資金，以健全資本，似未曾聽聞有據此懲處相關人員之案例。復依農業金庫董事會稽核室對113年財務操作及風險管理之調查情形，認定投資商品符合交易時相關規定，僅少數個案發生授權額度核定層級、敘明承作理由及留存核章軌跡之疏漏，以此即據以懲處各相關主管人員，是否公允、妥適？又，農業金庫於處分前，以致電方式告知當事人有關提報董事會之建議處分內容，而未以書面方式請當事人提出書面說明或與會說明，作業顯欠嚴謹；於當事人表明不陳述後，提案單位竟修正議案內容，變更懲處種類，大幅加重懲處之行為，恐更難令人信服其公正性。
6、 [bookmark: _Toc214025118][bookmark: _Toc214028019][bookmark: _Toc214134931][bookmark: _Toc214259070][bookmark: _Toc214534816][bookmark: _Toc214604650][bookmark: _Toc214605566][bookmark: _Toc214956461][bookmark: _Toc216167123][bookmark: _Toc216432139]依公司法第8條：「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193條第1項：「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及第202條：「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等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係由董事會決議行之，若農業金庫前董事長未涉及重大不誠信行為或重大舞弊，則僅對其一人予以究責，是否公允？農金署對農業金庫向為高度監理，高階主管更擔任其董事、常務董事，全程參與農業金庫之經營決策過程，對於農業金庫之重大虧損，是否更應被課責？
7、 [bookmark: _Toc214025119][bookmark: _Toc214028020][bookmark: _Toc214134932][bookmark: _Toc214259071][bookmark: _Toc214534817][bookmark: _Toc214604651][bookmark: _Toc214605567][bookmark: _Toc214956462][bookmark: _Toc216167124][bookmark: _Toc216432140]農業部多年來並未有效解決農業金庫因收受信用部轉存款之法定任務，所造成之經營困境與壓力，終因111年3月起美國暴力升息，受利率於短時間內大幅攀升影響，導致農業金庫因投資大量之外幣固定利率債券商品，而出現投資鉅額虧損。則農業部歷年相關主管人員，有無責任？應否追究？
[bookmark: _Toc214025120][bookmark: _Toc214028021][bookmark: _Toc214134933][bookmark: _Toc214259072][bookmark: _Toc214534818][bookmark: _Toc214604652][bookmark: _Toc214605568][bookmark: _Toc214956463][bookmark: _Toc216167125][bookmark: _Toc216432141]綜上，111年於通貨膨脹壓力下，多國中央銀行啟動升息，帶動債券殖利率大幅走升，國內其他金融同業，不乏債券投資評價遭受巨額損失之例，與農業金庫經營模式相近的日本農林中央金庫，其所持有外幣債券亦有嚴重虧損，然似乎未聽聞有據此懲處金融業相關從業人員之案例。而農業部就農業金庫113年度稅前虧損60.08億元，除要求釐清財務操作及風險管理有無疏失，並要求儘速檢討相關人員責任。惟農業部多年來並未有效解決農業金庫因收受信用部轉存款之法定任務，所造成之經營困境與壓力，終因111年3月起美國暴力升息，受利率於短時間內大幅攀升影響，導致農業金庫因投資大量之外幣固定利率債券商品，而出現投資鉅額虧損。此外，農業金庫董事會稽核室對113年財務操作及風險管理之調查情形，認定投資商品符合交易時相關規定，僅少數個案發生授權額度核定層級、敘明承作理由及留存核章軌跡之疏漏。當時幾乎無人可預料到該次暴力升息的規模與時程，金管會適時發布保險業如擬進行金融資產重分類之參考指引，以利渠等因應大幅升息所導致債券價格大跌，而面臨嚴重的淨值危機；日本農林中央金庫在股東的理解與協助下，於114年3月底前完成籌措5千億日圓資金，以健全資本，俾利穩健經營，顯見此次因暴力升息導致所投資之債券發生鉅額虧損，乃國內外金融業所共同面臨之困境，非戰之罪。本案農業金庫依農業部之要求檢討人員責任，係該部職權本院予以尊重，然農業金庫於辦理懲處案件過程中，竟出現僅以致電方式告知當事人有關提報董事會之建議處分內容，並詢問是否需要陳述意見之情形，揆其對攸關當事人名譽之重大事件，未以正式書面通知當事人到場或提出說明之作法，已有欠妥；嗣相關當事人表明不陳述意見後，詎農業金庫臨時修正提報董事會之議案內容，變更懲處種類，其雖經該次董事會通過，然相關程序與結果，是否周妥、公允，以及農業部對農業金庫虧損產生之改善結構問題等，均不無研酌餘地。

[bookmark: _Toc177313419][bookmark: _Toc177367170][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74679599][bookmark: _Toc82874432][bookmark: _Toc166072829][bookmark: _Toc166165476]
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一、二，提案糾正農業部。
抄調查意見三，函請農業部檢討改進，並於二個月內見復。
[bookmark: _Toc69556899][bookmark: _Toc69556948][bookmark: _Toc69609822]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於機敏內容遮隱處理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賴振昌
陳景峻
趙永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   日
案由：以農業金庫虧損為由懲處不公案。
關鍵詞：農金署、農業金庫、虧損、懲處不公、董事長。

美債10年期利率(%)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Q3)	1.92	0.91	1.51	3.87	3.88	4.57	4.1500000000000004	美國聯準會利率(%)	[值]0
[值]0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Q3)	1.75	0.25	0.25	4.5	5.5	4.5	4.25	臺灣10年期利率(%)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Q3)	0.86	0.67	0.32	1.28	1.21	1.6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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